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16) 沪 0106齿戈2864号

申请执行人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,住所地

法定代表人涮■■,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徐州苏洋环保热电有限公司,住所

法定代表人黄■■ ,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黄■■ ,男 ,汉族,19GG年 6月 23日 出生,住■■

年 3月 29日 出生,住被执行人冯■,男 ,汉族,1970

被执行人中旗集团有限公司,住所

法定代表人劐■■。

被执行人徐州盛源热力有限公司,住所地

法嚏祗衰
∷
人剁■■。

被执行人爿■■,男 ,汉族,19Gg年 1月 23日 出生,住■■

被执行人黄■■ ,男 ,汉族,1963年 12月 21日 出生,住■



被执行人黄■■ ,男 ,汉族,1963年 3月 23日 出生,住■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(2014)静 民二 (商 )初字第 602

号民事判决书,责令被执行人在执行通知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,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。据此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

第二百四十七条和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

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,裁定如下 :

一、拍卖被执行人黄■■、冯■名下的、位于上海市飞虹路

5Gs弄 38号的房产,以清偿人民币 1,500万 元范围内的债务 ;

二、拍卖被执行人中旗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、位于上海市沪

太路 315弄 2号 10A、 10B、 10C、 10D、 10E、 10F的房产,以清

偿人民币 1,700万 元范围内的债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判 长 邵伟忠

飙仲与佩蕊槭肘死鼎

审

审

审

二

书


